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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明宁化“教师在占
道经营摊点买菜被通报”一事引
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昨日宁化县
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发布了
整改说明，撤销了对在占道摊点
买菜教师等公职人员的通报。在
舆论的强势关注之下，一出权力
乱作为的闹剧终于被逆转。这个
事件从侧面展示了，一些基层官
员正在以“乱作为”掩饰“不作
为”，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
生，必须清楚界定权力的边界，
让那些试图浑水摸鱼的人不敢
胡作非为。

姑且不论三明宁化一刀
切地打击占道经营有无必要
和是否可行，整治占道经营的
主体责任也不在教师及其他

不相关的公职人员身上。面对
这个各地都不容易解决的城
管难题，有关部门只能是有多
大力使多大劲儿，而不能“绑
架”或者迁怒他人。

宁化有关部门之所以堂
而皇之地发红头文件通报在
占道摊点买菜的教师，无非是
自恃决策正确，所有公职人员
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却不知
真理向前一步即谬误。如果在
占道摊点买菜都应该受到处
罚，那么以此类推向占道摊点
供货也当受罚，甚至遇到占道
经营而不出面制止都可能成
为被处罚的理由。权力部门如
果以“道德洁癖”苛求民众，那
么他们带来的危害一定远超

占道经营者，因为每个人都会
随时遭遇一些人在道德高地
上的强势指责。此风蔓延开
来，约束社会行为的规则就会
变得混乱模糊，一旦“法无禁
止即可为”的原则不再被权力
认可，公权之手一定会继续深
入私域，不但要管你哪里买
菜，还可能要管你怎么做菜。

宁化有关部门为何置人情
常理于不顾，对教师等公职人
员提出非常苛刻的行为规范，
不是他们不通人情常理，而是
他们急于用一种极端行为来掩
盖自己的无所作为。近几年，一
些效率低下、不作为的机关单
位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上级
的问责和舆论的批评随时可能

到来。一些基层官员不能正确
理解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
治党，开始借题发挥、胡乱作为。
在三明宁化这个事件之前，山
西屯留县纪委还通报了一批假
日在饭店AA制聚餐的教师，也
是歪嘴和尚乱念经。

两起乱作为的典型事件接
踵而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一些基层官
员正在以看似积极的极端行为
掩盖自己的不作为，把十八大之
后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扭曲为
对社会和公众的管制，把一些正
确的方针政策无边界地扩大化，
制造公众认识的混乱和不适。这
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也需要更高
层级的纠正和问责。

警惕基层以“乱作为”掩盖“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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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奇葩”举报信，把泄密当成玩笑

□张培元

广西南宁的谢先生没想
到，因为一封投诉举报信，一夜
之间他成了火遍网络的焦点人
物。前不久他买一袋单价5元的
旺旺雪饼，觉得吃后没有像广
告所言“天天吃旺旺、运气会旺
哦”，便向南宁市江南区、玉林
市工商部门及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信举报投诉，索赔500
元。谁料信函被传到网上，他的
姓名电话等身份信息暴露，受

到了网友的嘲笑和骚扰。（10月
26日《中国青年报》）

明明是寄给政府职能部门
的投诉举报信，却意外地被人拍
照并上传到网上，其最大可能，
就是有关工作人员觉得这样的
投诉理由太过“奇葩”，便私自将
信函公布到网络空间，当成笑料
与网友“分享”。岂不知他们在捂
嘴偷乐之时，却侵犯了投诉举报
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一起性质
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人为泄露
举报人信息的公共事件。

举报和投诉是公民的正当
权利，为举报人和投诉者保密
是政府部门应尽的义务。近年

来国家工商总局先后下发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
者投诉办法》、《举报制售假冒
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
员奖励办法》、《关于受理违法
广告举报工作的规定》等一系
列文件，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下发的《食品药品
投诉举报管理办法》，都再三重
申保密要求，强调不得私自摘
抄、复制、扣押、销毁投诉举报
材料，严禁泄露投诉举报人相
关信息。再“奇葩”的举报信也
是举报信，必须严格按照投诉
举报的有关制度程序进行处
置，否则就是违法违规，就是在

扭曲行政伦理、亵渎职业道德。
到底是谁公开了谢先生的

投诉举报信？这并非一桩小事，
而是应当引起某些职能部门和
执法机关高度警惕的大事。在
一些地方，泄露举报投诉人信
息、举报投诉内容的事情屡有
发生，甚至个别官员私下里直
接将举报投诉信交给举报投诉
对象，引发后者对举报人的打
击报复，造成了莫大伤害。保密
条款形同虚设，不只是影响了
举报投诉制度的功能发挥，同
时也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部门
的形象和公信力。

对“泄密”事件必须严重查

处，法律也应改变“有禁令、无
罚则”的尴尬。一个可以参照的
坐标系就是行政监察法第四十
六条之规定：“泄露举报事项、
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
关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工商管理、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等部门也应修订自身的投
诉举报规定，对随意泄露举报
事项、举报人相关信息的，视情
节轻重、影响大小和危害程度，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乃至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追责。

当前一些基层官员正在以
看似积极的极端行为掩盖自己
的不作为，把十八大之后对权
力的约束和监督扭曲为对社会
和公众的管制，把一些正确的
方针政策无边界地扩大化，制
造公众认识的混乱和不适。这
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也需要更
高层级的纠正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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